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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是文化动物，文化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创造性是文化最重要的特性，所以创造性
成为最根本的人性。人性的创造性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亦能促进犯罪的发生和发展。这主
要表现在:创造犯罪工具，创造犯罪经验，创造犯罪技术，创造犯罪类型等方面。人性的创造性与智能犯
罪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对智能犯罪的发生和发展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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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是特定的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凭借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和良好的认知结构对已有的物质

和已知的信息进行加工，从而形成一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物质产品或认识成果的活动。
创造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换句话说，创造性是最根本的人性。因为人是文化动物，文化性是人的本质属

性。而创造性是文化最主要的特性，所以创造性与人性是不可分的。我们所以说创造性是文化的主要

特性，是因为各种文化都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创造性作为人类活动中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

对社会进步和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社会犯罪之所以在不断发展，包括犯罪数量不断增

多，犯罪性质日趋严重，创造性同样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造犯罪工具

工具一般指劳动过程中使用的器具，因此，犯罪工具可以理解为犯罪过程中使用的器具或用品。如

杀人犯罪中使用的棍棒、刀枪等器具，盗窃犯罪中使用的万能钥匙等器具，投毒犯罪过程中使用的毒药

等用品，都是犯罪工具。犯罪工具虽然不是一切犯罪活动的必备要件，如徒手实施强奸和杀人犯罪的亦

不少，但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犯罪实施对犯罪工具的依赖性愈来愈

大。有人做过统计，认为现在犯罪人持一种或多种犯罪工具实施犯罪的占全部犯罪案件的 82% 以上。②

可见，绝大多数犯罪是离不开犯罪工具的。
对有些人来说，如果有万能钥匙，他们就敢盗窃; 如果有匕首和斧头，他们就敢抢劫; 如果有枪支弹

药，他们就敢杀人。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犯罪工具，犯罪人就根本无法制造毒品、生产伪劣商品; 如果没有

相应的犯罪工具，犯罪人会难以种植毒品原生植物，更难以进行大规模走私犯罪。正是借助犯罪工具某

种性能的正常发挥，犯罪人才能实施其赤手空拳无法实施的犯罪活动。犯罪工具不仅可以促进犯罪行

为迅速、顺利地进行，而且可以大大增强犯罪行为的隐蔽性，提高犯罪人的反侦查能力，加重犯罪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所以，犯罪工具实际上是犯罪能力和水平的一种标志。犯罪分子要提高犯罪能力和水平，

进而提高犯罪效益，必然会不断创造和改进犯罪工具，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犯罪人不断发挥创造性的过

程。从犯罪工具的演进来看，人性的创造性始终是犯罪工具发展变化的直接推动力。
( 一) 创造性促使犯罪工具的种类越来越多
犯罪工具的种类多，才能满足不同的犯罪需要，而每一种新的犯罪工具的出现，都是犯罪人发挥创

造性的结果。目前，犯罪工具的种类越来越多，正是犯罪人充分发挥创造性的反映。现在的犯罪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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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上，既有特制的犯罪工具，又有非特制的犯罪工具。特制的犯罪工具就是专门为犯罪而制定的犯罪

工具，如专门用于犯罪而制作的钥匙以及用于遮掩面部的各种面罩等。这种犯罪工具本身就是犯罪人

创造性的产物。非特制的犯罪工具，就是以生产、生活及军事活动为目的而制做的，却被犯罪人用于犯

罪活动的工具，如钢丝钳、莱刀、撬压工具及各种枪支弹药等。这种犯罪工具本身虽然不是犯罪人创造

性的产物，而是社会上其他人创造性的表现，但犯罪人如果毫无创造性，是不可能将其用于犯罪活动的。
对犯罪工具再细分一下，既有实施犯罪的工具，又有掩盖犯罪的工具。实施犯罪的工具，即专门为实施

犯罪活动而制做的各种器具。这包括犯罪破坏工具和犯罪交通、通讯工具。犯罪破坏工具即指用于破

坏现场障碍物和目的物的器械及其他用品。犯罪交通、通讯工具则指那些用于往来现场或运送赃物以

及用来发出指令和信号的器具。掩盖犯罪的工具，即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为掩盖自己的犯

罪行为以逃避打击，或者转移视线，嫁祸于人使用的各种物品。无论是实施犯罪的工具，还是掩盖犯罪

的工具，都充满了犯罪人的创造性，如果没有创造性，这些犯罪工具是不可能不断演进的。在犯罪工具

中，有一个种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特别密切，那就是智能性犯罪工具，如无线电遥控装置、现代通讯

器材和电子计算机等。这些犯罪工具本身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其产生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

性，犯罪人在使用这些犯罪工具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发挥创造性，否则不可能使其在实施和掩盖犯罪中

发挥作用。
( 二) 创造性促使犯罪工具的结构越来越复杂
最初的犯罪工具根本没有什么结构，而只是一些形状各异的石块，如石刀只不过是使一块石头具有

切削刃而已，后来有了复合性的简单犯罪工具，如弓箭，这虽然只是将不同质的两个简单物件拼凑在一

起，其结构非常简单，但却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再后来，随着火药的发明，出现了土枪土炮，结构就变得

复杂多了，土枪土炮要借用火药来运转，其作用是两个方面的结合，结构要相对复杂一些。这是发挥更

大的创造性的结果。今天的汽车、遥控装置和电子计算机等，其结构的复杂程度不但令古人难以想象，

就是现代人也叹为观止。犯罪工具结构复杂化的过程，其实是人的创造功能不断得到转移的过程。从

复合工具代替人体骨骼的功能，到利用代替人体的肌肉功能; 从工作机、传动装置、动力机结合的机械系

统代替人体运动系统功能，到电报、电话、电脑代替人体感官和神经系统功能; 犯罪工具结构的复杂化不

过是人的创造性的对象化而已。
( 三) 创造性促使犯罪工具质地越来越优良
古代的犯罪工具，从最初的石器、木器到后来的铜器，从青铜器到铁器，质地越来越好。再后来，人

类掌握了炼钢技术，各种钢制犯罪工具就越来越普遍了。现在的一些匕首，都是用很好的钢材料制成

的，非常锋利。从容器性犯罪工具来看，从陶器到瓷器，从玻璃容器到钢制容器，为盛装各种不同的有毒

物品，各种容器的质地取材有很大的不同。总体来看，这些容器的质地越来越优良、越来越适宜于盛装

相应的药品。今天的材料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材料，这些材料同时为发展更多的犯罪工具提

供了广阔的质地选择空间。犯罪工具质地的优化过程，是一个从自然选择材料到人工提炼材料，从发现

材料到创新材料的过程。这期间，人性的创造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新材料的创新，一方面使劳动

工具更加适宜于相应的工种，另一方面也使犯罪工具的能量越来越大，功能作用越来越强。

二、创造犯罪经验

犯罪经验是犯罪人从犯罪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它是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犯罪人掌握

了一定的犯罪经验，一般比较容易达到犯罪目的，所以，凡是犯罪人都很重视研究和创造犯罪经验。犯

罪人创造犯罪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犯罪经验
犯罪经验都是后天习得的，它的创造有一个过程。智能型、技术型的犯罪经验尤其如此，需要犯罪

人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在这方面，一些惯犯、累犯、职业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长期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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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中不断地总结犯罪经验，使犯罪经验日益成熟。然后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出去，促进了社会犯罪的发

展。如湖南张君犯罪集团，在每次进行抢劫之前都对商场的位置、进出口的通道、时间规律、人员的分工

作深入地了解，布置相应的力量，做详细的安排，并反复进行演练，创造了不少暴力犯罪的新经验。
( 二) 把别的经验转化为犯罪经验
犯罪人都生活于社会中，平日在工作和生活中，总会掌握一些技能或掌握某些技能，他们走上犯罪

道路以后即会把这些技能进行迁移，运用于犯罪过程中。如医生用注射空气或药物等办法杀人，有化学

知识的人研制新型藏毒方法等。这种技能和经验的迁移广泛地存在于犯罪工具选择、犯罪过程、案后的

反侦查处理等方面。近年来一些案例表明，不少智能型的诈骗犯罪、经济类犯罪、毒品犯罪案件其作案

者有许多是拥有高学历的。他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工作经验，很容易将这些技能和经验转化为

犯罪经验。比如，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犯罪泛滥开来。
( 三) 把别人的犯罪经验改造为自己的犯罪经验
犯罪经验的创造不少是把别人的间接犯罪经验加以总结和改造而成的。现在一些大众传播，特别

是一些以犯罪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小说，都详细描述了犯罪的过程、技能和方式方法，有犯意的人很容易

得到这些间接的犯罪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其加以改造，并运用于自己的犯罪实践，形成新的

犯罪经验。

三、创造犯罪技术

犯罪技术是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活动，达到犯罪目的所采用的各种办法、措施、手段等，也含有犯罪技

巧、技能、本领的意思。犯罪人在犯罪活动中，有两个方面的需要: 一是实现犯罪目的; 二是不暴露自己。
所以，犯罪人总要创造和运用各种犯罪技术，以保障犯罪活动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其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新知识、新技术或新产品，在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的同时，都可能被犯罪人恶意使用，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犯罪技术。比如，剧毒药物、麻醉药物因治疗疾

病的需要而产生，但又成为谋财害命的重要技术之一; 枪支弹药既在军事、体育和治安等领域起着重要

作用，也大量出现在杀人、抢动等犯罪之中。信用结算制度诞生后，伪造信用卡、冒用信用卡等犯罪技术

应运而生，并且大量孕育着恶意透支等欺诈性犯罪。在无线电普及的过程中，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

他人通信信号的犯罪技术发展起来。①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高新科学为技术手段的犯罪得以发展起来。比

如，生物科技犯罪技术。这是一种伴随着生物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生物

科技研发、应用、转让及管理等活动中出现的一类犯罪技术。近年来，生物科学得到了普遍快速发展，生

物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有些犯罪人就创造了这方面的一些犯罪技术。
如商业代孕、人体克隆、器官买卖、非法人体医药实验、用生物方式制造假药、开发使用生物武器、对人类

遗传基因资料进行窃取、买卖，等等。可以说，在现代生物科学发展及其技术应用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

都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犯罪技术。

四、创造犯罪类型

犯罪类型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犯罪行为进行的分类，它是犯罪行为具体、集中的反映。犯罪类型的

变化，是犯罪能量、犯罪领域、犯罪效益变化的反映，所以，犯罪人总要把创造性用于犯罪类型上，以达到

提高犯罪能量、扩大犯罪领域、增长犯罪效益的目的。犯罪人创造犯罪类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 传统的犯罪类型不断翻新
有些犯罪虽然在基本类型上属传统犯罪，但经过犯罪人的创造，其侵犯的犯罪对象，使用的犯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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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造成的犯罪危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财产犯罪为例，目前，不仅犯罪种类多

种多样，就是同种犯罪，也出现了多种犯罪形式。比如抢劫犯罪，现在入室抢劫、拦路抢劫仍然高发，但

同时出现了麻醉抢劫、色诱抢劫、驾车抢劫、抢劫出租车司机等抢劫形式。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在十字路

口，随机拉开过往汽车车门进入车厢内劫持驾驶员的犯罪。在抢夺犯罪中飞车抢夺、袭击银行提解款人

员、夜间抢夺妇女和老人财物等犯罪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在杀人犯罪中，雇凶杀人不断发生，竟出现

了利用网络雇凶杀人的犯罪案件。
( 二) 新的犯罪类型大量发生
现在有些犯罪类型，如信息犯罪、新型毒品犯罪等，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在犯罪形态、犯罪手段、犯罪

危害上都是全新的，是犯罪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创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信息犯罪。
在现代社会，信息资源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它比物质和能源更重要，是现代财富的重要来源，因而被

犯罪分子看中，将其作为重要的犯罪对象。目前，以信息资源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中就出现了信息攻击犯

罪、信息破坏犯罪、信息窃取犯罪和信息滥用犯罪等，其中无一不充满了犯罪人的创造性。例如，有的犯

罪人窃取了他人信息，竟利用 QQ 号实施诈骗犯罪。
如果说创造犯罪工具、犯罪经验、犯罪技术、犯罪类型是犯罪人创造性的一般表现，那么，智能犯罪

则是犯罪人创造性的特殊表现，也是最典型的表现。智能犯罪作为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犯罪，集中体现

了人的创造性与犯罪的关系。所谓智能犯罪是指运用科学思维、计谋和谋略等智慧和利用科学技术知

识、技能实施的犯罪。人性的创造性与智能犯罪的关系极为密切，它对智能犯罪发生和发展起着一种催

化剂的作用。具体来讲: 第一，创造性为智能犯罪提供巨大动力。由于科学技术完全是人的创造性的产

物，所以，创造性对智能犯罪所起作用，可以归结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而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在科技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经济价值。把现代科学技术

用于社会生产，能提高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而把它用于犯罪过程，则能增强犯

罪的隐蔽性，造成取证难，导致犯罪风险小，成本低，因而能有效地提高犯罪效益。第二，创造性为智能

犯罪提供新的犯罪手段。智能犯罪与传统犯罪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使用的犯罪手段不同，前者使用

的是新的科技手段，后者使用的是传统的犯罪手段，而所有新的科技手段，无一不是人的创造性造成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的创造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是智能犯罪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第

三，创造性为智能犯罪提供科学的思维模式。人的创造性不仅体现于科学技术，而且体现于科学思维。
在古代，科学思维与谋略是融合在一起的。谋略属于“计谋”和“诡道”，现代科学思维，包括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等，在这种“计谋”和“诡道”中都有生动的体现。此外，有些思维模式和

方法也体现了“计谋”和“诡道”的文化个性，并且为智能犯罪所广泛运用。
人的创造性促进了犯罪、特别是智能犯罪的发展，而要扼制犯罪和智能犯罪的发展也要靠发展人的

创造性来解决，要靠人的创造性来创造扼制智能犯罪的新技术以及制定新的行为规范等。为此，应积极

构建良好的创造环境，鼓励人们积极从事创造性活动，从而为预防犯罪提供更多的创造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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